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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农村环境整治创建生态

文明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7月25日
博兴县将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纳入半年考核

 

 7月15至18日，博兴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家良带领县几大班子领导、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到各镇（街道）进行半年考核评议，其中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作为考评的一项重要内容，每个镇（街道）随机抽取1个村，辐射2个村进行实地观摩。

通过现场观摩考核，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活动开展以来，各镇（街道）迅速行动，措施有力，亮点纷呈，农村环境卫生明显好转，村容村貌大为改善，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明确责任，真抓实干。各镇（街道）均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主要内容，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同时，对于今年需达标的150个村，县直帮扶部门一把手和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都亲自抓，并派一名副科级干部和两名后备干部长期驻村，对整治活动真包、真帮，形成了党（工）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加大投入，形成合力。全县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800余万元，市、县两级帮扶单位投入资金2480万元，其中博兴开发区已投入680万元，用于购置垃圾清运车、扫地车、垃圾箱等设备。三是措施得力，成效显著。各镇（街道）按照“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原则，开展了“人人动手、清洁环境、美化家园”活动，分阶段、分层次全面推进村庄绿化、美化、亮化、硬化、净化工程，形成了以点带面、同步推进的良好格局。同时对垃圾实行“五统一”，即“统一队伍、统一清运、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考核”，实现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管理模式，有效解决了垃圾围村问题。

与此同时，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对该县今年需达标的150个村进行了半年考核，做到村村必到，对村庄“五化”工程完成情况，保洁队伍建设、垃圾集中处理和长效机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邹平县召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调度会议
 

7月5日，邹平县召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调度会议，调度前段时间县直单位结对帮扶情况，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成员、各镇办、县直各帮扶单位参加了会议。县委副书记、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组长赵怀臣讲话指出，农村环境整治是项硬任务，必须靠求真务实的作风，才能取得实效。
一是加强各方沟通联系。要求83个县直帮扶单位迅速行动，立即组织人员到结对村庄进行深入调查摸底，对照标准，明确重点，帮助村庄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治规划。尤其是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按照群众所需，力所能及地帮助搞建设。对工作中的思路想法，要与镇办党委、政府搞好沟通，努力营造部门、镇办、村庄齐力共建的良好氛围。

二是严格落实帮扶资金。县政府从新农村建设专项经费中拿出300万元启动资金，6月底已经拨付到位。同时，启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力争再筹集不低于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对生态文明村建设进行以奖代补。并要求各帮扶单位要拿出真金白银，落实不低于10万元的扶持资金。

三是务必明确整治内容。各帮扶单位要严格对照“五化”标准，及早安排，加快建设，确保10月底完成任务。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帮扶工作中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创造特色，在出新招、出实招、出硬招上下功夫，竭尽所能帮助村庄解决实际困难。

四是真正保证治理质量。要求各帮扶单位不仅要帮扶，而且要注重对工程的监督，特别是“五化”工程，要严把工程施工关、项目验收关，经得起时间、群众的检验，真正把帮扶的村庄打造成为全县的亮点村、示范村。

无棣县分五个督导组开展新一轮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督导
7月13日，无棣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督导组分五个小组，分别由县领导佘洪烈、王庆霞、杜树国、王殿和、韩翠山带队，对全县11个乡镇（街道）的32个生态文明创建村、37个包村帮扶县直部门单位的工作进度进行了督导检查。本次督导主要是对各创建村“五化”创建进度、长效机制建立情况，地下垃圾池建设、垃圾清运车运转情况，以及各部门帮扶工作开展情况实地察看，现场打分，通报排名。

通过督导发现，全县各级、各部门认识到位、行动迅速、措施得力、效果明显，呈现出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但也存在部分镇村干部、帮扶部门单位思想松动，工作开展不平衡，重硬件建设轻长效机制管理，普及区域行动少，存有整治缝隙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督导组要求要坚持建管并重，狠抓长效机制。已实行保洁制度的村庄重点做好制度的优化完善，没有建立长效机制的村庄抓紧建立实施，制定村规民约，成立专门环卫队伍、管理人员，落实“门前三包、分区包干”制度，垃圾箱、垃圾池、深坑填埋点配置到位，运行好“村收集、乡清运”模式，将农村环境卫生纳入村干部目标管理，制定并严格落实奖惩考核办法，以巩固整治成果。
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工作组将按照职责分工，进一步加强对整治活动的业务指导，对规划制定、绿化建设、垃圾箱运转、道路边沟修整、健身广场修建等方面加强督导，努力打造一批整治精品村、样板村。
市工商局突出“三个强化”
扎实推进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
市工商局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精心组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村建设。 
一是着力在强化村庄整治上下工夫。按照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炊帚王村环境综合整治方案，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整体推进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目前，主要道路硬化工程已全面展开，村东西主干道913米、与东西主干道及永莘路相接的宽火巷209米全部完成沥青铺面；拆除残墙断壁280米、危房15间，主干道灰土及路旁排水沟改造工作已经完成，总投资38.5万元；组织村民清理街道两旁堆放的柴草、粪堆23处，坑塘2个。
二是着力在强化文明新风上下工夫。与村委会共同研究制定村文体中心规划，大力宣传和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引导农民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营造文明新风尚。目前，文体活动中心规划已完成，正在清理场地。已订制体育器材一批，待主路硬化完成后，相关配套设施及宣传栏将依次设置完成。
三是着力在强化长效机制上下工夫。指导督促炊王村制定村规民约、卫生管理规定等，并抓好管理责任落实，做到管理有章有序。协助该村组建环卫义务队，定期对公共设施、公共场所进行检查、清扫，落实各住户门前“三包”制度，使村民树立保持生态村内的美化、净化、绿化的责任意识。
市政府办公室帮扶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

成 效 明 显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坚持将帮扶工作作为当前一项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按照“确定一个目标、坚定一个标准、实施十项工程、注重五个提高”的总体思路，强化措施，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
确定一个目标：努力实现打造绿色生态好环境、建立健全两委好班子、找到发展致富好路子的总体目标。
坚定一个标准：按照“率先行动、树立标杆、打造精品、确保一流”的标准定位，努力将惠民县李庄镇大徐村建设成为全市和220国道沿线的亮点村、精品村。
实施十项工程：一是健身广场工程。已建成标准化的篮球场、7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安装健身器材14套；二是自来水通户工程。已将自来水通到每家每户，成为李庄镇首个通自来水的村；三是图书室建设工程。已筹集涉及农业技术、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图书近3000册，配置书橱2组，在村“两委”办公室建设了图书室；四是道路完善工程。已完成村内约2公里主要街道的柏油硬化；五是公厕建设工程。已规划建设公厕5处，清除私搭乱建厕所15处；六是垃圾集中存放工程。已添设活动垃圾桶30个，建成垃圾暂存池2处；七是村庄亮化工程。已在村内三条主街安装路灯30盏；八是环境净化工程。将村内的“三大堆”进行集中清理、清运、整平，确定了专职保洁员，“三大堆”问题基本解决；九是村庄绿化工程。在村内主街道和村庄四周栽植绿化树木，安置大徐村村碑；十是治安优化工程。在村庄的主要出入口和中心位置安装治安监控设备5套。目前，十项重点工程已基本完成，总投资100多万元。

注重五个提高：一是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李福友为组长，协助领导工作的7位副秘书长、主任为副组长的帮扶领导小组，负责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抽调2名县级干部和1名科长组成办公室，负责联络沟通等日常工作。市政府秘书长赵建明，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李福友等领导同志，先后多次到大徐村现场办公，有力地推动了帮扶工作开展。二是提高标准，强力推进工作开展。在各项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仅村庄北出入口绿化及村碑建设工程就投资42万元，形成220国道沿线一道亮丽风景线。三是提高效率，确保全面完成任务。与大徐村建立起了每周一调度汇总的联络督促机制，进一步明确了每项工程的完成时限，并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现实困难，村庄绿化、路灯安装等工程都是利用周末时间完成。四是提高合力，形成齐抓共建局面。将十项重点工程细化到每一名协助市政府领导工作的县级领导干部，由各县级领导干部负责协调落实有关工程项目。惠民县和李庄镇的主要领导靠前指挥，及时督导，狠抓落实，并协调专职干部做好工作，保证了各项工程的进度。村“两委”积极开展工作，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6月30日市政府办公室与大徐村的广大党员举行了“学党史、颂党恩、强党性、促发展”主题组织生活会，进一步密切了联系，加快了创建生态文明村进程。五是提高境界，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坚持将环境整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与长效机制相结合、与促进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一方面，发动群众，长效管理。制定了村民“门前三包”制度，确定了专职保洁员，并通过建立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推动制度的落实。另一方面，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李庄镇已向惠民县报告，争取将大徐村列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计划，届时将在大徐村规划建设新社区，腾出土地用于发展工业、商贸业，从根本上改变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预计规划将于年底展开。
报：市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副市长
发：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各县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直各帮扶单位
滨州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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